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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第 105號法律公告

《2009年執業證書 (律師 ) (修訂 )規則》

(經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下，由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根據
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(第 159章 )第 73條訂立 )

1. 生效日期

 第 3條自 2010年 1月 1日起實施。

2. 執業證書的費用

 《執業證書 (律師 )規則》(第 159章，附屬法例 L)第 3條現予修訂，廢除在 “時
向律師會”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——
 “繳付——

(a) (就期限不超過一公曆年並於 2009年 12月 31日屆滿的執業證書
而言 )一筆 $6,800的費用；

(b) (就期限不超過一公曆年並於 2010年 12月 31日或之後屆滿的執
業證書而言 )一筆 $5,000的費用。”。

3. 執業證書的費用

 第 3條現予修訂，廢除在“時向律師會”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“繳付一筆 $5,000
的費用。”。

 於 2009年 5月 12日批准。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
李國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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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 2009年 5月 12日訂立。

 黃嘉純 王桂壎 何君堯

 喬柏仁 熊運信 葉成慶

 黎庭康 林新強 李慧賢

 史密夫 羅志力 馬華潤

 黎雅明 伍成業 彭韻僖

 蕭詠儀 蘇紹聰 葉禮德

註  釋

 本規則修訂《執業證書 (律師 )規則》 (第 159章，附屬法例 L)，將申請在
2010年 1月 1日或之後開始的執業年度有效的律師執業證書而須繳付的費用，由
$6,800調低至 $5,000。


